泰格斯Targus产品购销合同
供货单位：艾孚恒信（北京）环境控制技术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甲方。 
购货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以下简称乙方。
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1、 商品、数量、价格：（按附件执行）此价位不包含运费。
2、 商品的质量标准：泰格斯（Targus）正品行货电脑包。
3、 为保证双方利益，乙方需垫付甲方押金5000元（伍仟元）。如累计销售达到30000元（三万元）以上，乙方可享受伍仟元30天的账期；如累计销售达60000元（陆万元）以上，乙方可享受一万元30天的账期；如累计销售达100000（十万元）以上，乙方可享受一万伍仟元30天的账期。
4、 结算时间：15天。如乙方总货款在15天内超出金额5000元，需全额结账，甲方才能确保后期的供应，否则甲方有权停止发货，直至结算完成后甲方才能恢复正常供货。
5、 如乙方三个月之内累计销售达50000（伍万元）元以上，甲方将授权乙方为targus网络经销商。

6、 为维护经销商利益，乙方需按targus网络限定价售卖targus产品，一至两款产品可低于网络限定价。
7、 乙方可每月1号---5号向甲方进行货物调换，节假日延顺。调换货率不超过当次订货量的20%，调换货的运输费用由乙方自付，货品必须包装完整（非样品）。
8、 特殊供应的产品不接受退换货及账期。
9、 特殊产品（注：非残次品）：
1. targus清仓的产品，

2. 单货号数量超过1000个的产品。
10、 本协议一式____份，甲方____份，乙方____份，自签订日起生效，有效期____月。
有效期自       年     月    日至       年     月    日止。
 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按下列方式解决：
（一）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（二）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	甲方：艾孚恒信（北京）环境控制技术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代理人签字：

电话：

公司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8号楼708室
开户行账号：中信银行万达广场支行7112410182600054296
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	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代理人签字：

电话：

公司地址：
开户行账号：    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